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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审批行为，充分体现依法、公开、便民、高效的办事原则，进一步提高审批服务质量和水平，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应当加强业务学习，熟练掌握有关审批服务业务知识，不断增强服务意识，强化服务观念，认真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。
第三条 一次性告知应当使用书面形式或直接告知方式。按照事项内容线上线下数据同源的要求，将申请人申请办理事项需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、程序、期限、条件、依据等情况向社会全面公开，办事群众可以通过登录网站、线下咨询等方式获得一次性告知服务。
第四条 政务服务中心应在服务大厅设置咨询引导服务台，并配置工作人员及咨询电话。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办事群 众和接听来电咨询，对办事群众提出的咨询事宜应详实地做出解答，在第一时间提供一次性告知服务。
第五条 办事群众到政务服务中心咨询有关事项时，窗口工作人员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该事项所需申报条件、材料、程序、时限、收费标准等内容，并主动提供相关示范文本、表格和资料。
第六条 对申请人申请办理的事项，窗口工作人员应当场受理，对符合条件、材料齐全并能及时办理的要及时办理；对手续、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，应一次性书面告知其所需补充的全部手续和资料，或不予受理的法律依据。
第七条 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要随时了解和掌握行业法律、法规和有关审批政策动态，事项调整或办理程序、申报材料等发生变更时，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。
第八条 因工作人员一次性告知不全面、不彻底，造成申请人多跑路、多耗时引起投诉的，由市政务服务中心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第九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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